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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意见》由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意见》起草单位：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港铁轨道交通（深圳）

有限公司、深圳前海铁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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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与建筑物连通接口收费意见

1 总则

1.1 随着大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交通资源日益稀缺，为缓解交通压力，需要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由于轨道交通建设投资需要大量资金，短期盈利不足，目前深圳市主要采取政府/企业投资+运营补贴的

形式，公共财政压力较大，轨道交通建设及运营都面临较大账务压力。轨道交通与建筑物连通接口作为

轨道交通附属资源之一，按照市场化运作思路，规范管理、有偿使用的原则，并将连通接口收费用于补

贴轨道建设成本投入、弥补运营亏损等，反哺轨道建设及运营、减少政府的财政补贴，促进城市及轨道

交通的可持续性发展。

1.2 目前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与建筑物连通接口收费尚无可参照的统一规范，连通接口收费主要分别参

照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2007 年《建筑物连通地铁车站管理暂行办法》和港铁轨道交通（深圳）有

限公司两家运营单位的内部规定进行收费，分别属于两家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内部运作方式。应会员单

位的要求，为规范城市轨道交通与建筑物连通接口的收费，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协会通过专题调查研究，

提出规范收费建议，组织有代表性的企业和专家多次讨论和论证；根据《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40 号）、《深圳市地下铁道建设管理暂行规定》(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101

号) 和《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278 号），遵循有偿使用的原则，编

制了《深圳市轨道交通与建筑物连通接口收费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本《意见》可作为深圳市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与周边建筑物开发商/业主协商连通接口时，收取相关费用的参照依据。

1.3 本《意见》所提出的各项收费基于轨道交通行业的特殊要求制定。参照本《意见》计费时，可根据

项目难易程度及市场的实际条件考虑一定的调整系数。

1.4 本《意见》作为协商连通接口时收取费用的参考依据，并不涉及相关的工程技术及消防等问题，连

通接口的产权、管理权划分、运营管理细则等不在本《意见》的规定范围；应根据具体项目的不同情况，

由双方提前协商，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等在最终签订的相关协议中详细约定。

1.5 本《意见》由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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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1 连通接口

是指轨道交通车站周边邻近建筑物与车站站厅（含出入口通道、附属设施及配线物业区等）直接连

通的接口及通道，该类连通接口并非是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要求必须开设的，而是本着充分发挥轨道交通

的社会效益、通过与轨道交通无缝连接、提升相邻建筑物商业价值、方便市民出行等原则，由邻近建筑

物开发商/业主向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主动要求申请（以下简称申请人），经协商一致而额外设置的接口及

通道。

2.2 城市轨道交通

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为城市辖区内提供客运服务的公共交通系统。根据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

通技术规划（GB50490-2009）》和《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114-2007）》,制式包括地铁、轻轨、

单轨、市域快轨、磁浮交通、自动导向轨道系统和现代有轨电车等。其中由于现代有轨电车系统独特，

一般运行在地面，站点与建筑物连通工程有一定的特殊性，相关收费可参照本《意见》执行。

3 连通接口费

3.1 连通接口费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于该工程实施前向申请人一次性提前收取。

3.2 影响连通接口费标准的主要因素为：车站基础估值①，以车站远期预测客流量分为三个等级；其它

重要参考因素有：物业规模②，以上参考因素作为基础估值的修正系数最终计算连通接口费。

连通接口费（S）的计算公式为：S=①×②

项目 项目分级 建议系数

1

车站

基础估值

小于或等于 7 万人次/日 400 万

7 万人次/日～11 万人次/日之间（含） 500 万

大于 11 万人/次 600 万

2

物业规模

系数

小于或等于 20 万平方米 1.0

20～50 万平方米之间(含) 1.1

大于 50 万平方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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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上述连通接口费为单个连通接口的费用，同一建筑物在同一轨道交通车站有超过 3 个连通接口的，

可给予一定优惠。

3.4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可根据实际的市场行业动态、相邻建筑物商业业态，及区域物业发展的具体情况，

对连通接口的商业价值自行评估，再设置一定的市场化调整系数。

3.5 公益（非盈利）类建筑，如政府办公楼、图书馆、学校、体育馆、医院等，应以社会效益为主，免

收连通接口费。

3.6 为满足轨道交通建设的配套要求，需要放置部分轨道交通设施/设备在相邻建筑物或其红线范围内，

如：风亭、冷却塔、空调机、电扶梯、洗手间等，该项轨道交通建设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费用应在轨道

建设期提前协商落实，不应与连通接口费捆绑谈判。

4 工程费

4.1 由于连通接口引起的轨道工程增加的变更费用，以变更工程的预算金额提前交纳。同时，由于连通

接口引起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未来租赁收入损失，如站内原规划或已建的商铺、广告及其它商业设施

等，可采用既有商业设施或其它同类型商业设施的实际租赁收入为评估基准。

4.2 连通工程施工时，需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安排工程监督人员及相关监测设备，以监督/检测相关工

程的建设过程（如结构振动、位移、破坏等）不会影响到轨道交通的安全及正常运营。相关配合工作及

施工监督、检测的费用，按工期、规模、配置人员等预算的金额提前交纳。

4.3 连通工程的报批/报建等前期工作原则上由申请方负责，轨道交通运营单位配合，确需由轨道交通

运营单位负责实施的，申请方应一次性提前支付 20 万元前期工作费用。

4.4 由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单位代建的连通工程，其设计、施工及监理等费用，根据工程的预算金额提

前交纳。

4.5 连通工程由申请人自行负责建设的，为促使申请人按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提出的时间、质量、安全等

要求建成连通工程，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按 50 万元标准收取连通工程建设保证金，连通工程竣工验收后

无息退还。申请人应在工程开工后十五个日历天内交纳连通工程建设保证金，否则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有

权责令申请人停工。建设保证金的处罚及扣除细则应在双方相关协议中明确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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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口维护费

5.1 因为新增连通接口引起的、并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管理的连通接口或通道的物业管理、运营管理及

维护费用（如安保、环卫保洁与设施设备、维护材料与人工、水电、保险等），具体收费标准由双方在

相关协议中协商约定，按产权使用年限一次性提前缴纳。

6 申请保证金

6.1 申请人提交连通申请，并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相关部门确认具备连通条件后，申请人需在十五个日

历天内一次性支付轨道交通运营单位 50 万元人民币作为申请保证金，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在收到保证金

后启动连通工程相关流程，待申请人缴清连通接口费后，将无息退还，或直接抵扣连通接口费。

6.2 若因连通申请人或第三方原因导致连通工程中止，申请保证金将不予退还。

7 运营保证金

7.1 对于连通接口及其附属设施由申请人负责管理维护的，为保证地铁运营期间连通接口及其附属设施

的正常运行，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按 20 万元人民币标准收取运营保证金。

7.2 连通接口由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负责维护管理的，运营保证金可酌情减少。

7.3 连通运营保证金的使用，应在申请人与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所签订的相关协议中明确约定，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情况：

1) 由申请人负责管理维护的连通接口设备/设施故障，申请人不能及时响应处理并修复；

2) 申请人不配合轨道运营单位为保证正常运营秩序而采取的临时措施；

3) 未经轨道运营单位同意，申请人对连通接口进行的任何改动等；

4) 由轨道运营单位直接处理修复设备/设施故障或采取其它临时补救措施导致的相关费用，可从

运营保证金中先行扣除，申请人应补缴费用，以补足运营保证金供后续使用。

7.4 申请人应在连通接口投入使用前十五个日历天内交纳连通运营保证金，否则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有权

关闭连通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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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

8.1 申请人应交纳的各项费用均应在双方的相关协议中约定的日期前交纳，对违反协议规定未及时支付

各项费用的，将对申请人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8.2 申请人的与连通接口相关的建筑物/构筑物的产权发生变更时，申请人应提前征得轨道交通运营单

位同意，并将申请人在双方相关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否则申请人将继续承担与连通

接口相关的法律责任，包括但不限于运营保证金的后续使用与补足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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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连通接口申请流程图

通过

不可

申请人提出连通

申请，并提交初步

方案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进行

初步可行性研究

中止

轨道交通运营单位

审查详细设计方案

约定商务及后续运营维护管理等条款，

签署相关协议

可行

申请方于 15 天内交纳 50 万申请保证金

并提交详细设计方案

方案调整
未通过

申请方自行办理相关行政审批手续申请方于 15 天内交清连通接口费

连通工程土建施工及设备安装，验收，移交工程资料

申请方于使用前 15 天内交纳 20 万运营保证金

连通接口正式启用


